
 觀所緣緣三頌 

 

 內色如外現    為識所緣緣 

       許彼相在識    及能生識故 

       決定相隨故    俱時亦作緣 

       或前為後緣    引彼功能故 

       識上色功能    名五根應理 

       功能與境色    無始互為因 

四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種業用(因)           功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地     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 先導      發識 

         

      水     濕  依     處所 

       

  立     損益 

      火     煖 

  持     相續 

      風     動  養     增長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觀所緣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此內境相既不離識 

    如何俱起能作識緣? 

 境相與識定相隨故，雖俱時起可作識緣 

 或前識相為後識緣 

       引本識中生以自果功能 

外境雖無(義)  由假說我法 

而有內色似外顯現  有種種相

轉為所緣緣 

許 眼等識帶彼相起 所緣 

     及從彼所生 緣 

 



 

 

 

若五識生唯緣內色 

如何亦說：眼等為緣? 

 此能發識，比知有根 

 此但功能，非外所造故 

 本識上五色功能名眼等根，亦不違理 

 

  

 

 

 

 

   功能發識，理無別故 

 

   在識，在餘，雖不可說 

   而外諸法理非有故 

 定應許此在識，非餘 

此根功能與前境色 

從無始際輾轉為因 

  謂 此功能至成熟位 

             生現識上五內境色 

 此內境色復能引起 

             異熟識上五根功能 

 根、境二色與識 

 一 

 

                 異 

 

                 非一異  

 

 如是諸識，惟內境相為所緣緣 

    理善成立 


